
建國科技大學校舍安全檢核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 99年 6月 15日初訂 

民國 99年 10月 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11月 2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來函（台軍（二）字第 0990090402-A 號函）要求，為落實校舍結

構安全檢查及加強保養維護工作，以減低災害之發生，建構安全無慮的學習空間，

特設置校舍安全檢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1.由小組內具專長之委員，執行校舍結構安全檢查與督導應改善事項。 

2.依檢查情形提出改善建議並建立相關紀錄，以供執行及查閱之根據。  

三、本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擔任執行秘書。其委員組成如下：  

當然委員：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學生事務長、軍訓室主任、進修部主任、

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空間設計系系主任、環安室主任、營繕及財產管

理組組長。 

選任委員：由校長遴選具土木、水利、建築等相關專業證照之老師若干位。 

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具建築結構土木背景之專家或校友列席參加。 

每屆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各委員均為無給職。  

四、本小組每學年須對全校校舍安全狀況及應改善事項實施定期總檢查一次；遇有必要

時得隨時舉行不定期檢查。校舍安全檢核流程如附件一，校舍安全檢核表如附件

二。 

五、定期及不定期之檢查結果，均應由營繕及財產管理組彙整陳請 校長核閱。  

六、本小組必要時得配合檢查時間召開會議，研討有關各項任務之執行情形及建議改善

事項。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建國科技大學校舍建築安全檢核流程    【案屬附件一】 

 

 

 

1.每學年至少一次全面檢視校舍建築確定其安全性。必要時聘

請專家學者協助。 

2.各校依校舍建築在自然或人為因素的影響，如地震、颱風、

白蟻侵入或人為施工破壞等因素，自行調整檢查間隔期。 

3.指派檢核小組專人負責檢查，並將紀錄按行政程序查核。 

4.請依學校公物保管制度辦理。 

 

1.當發現校舍建築損壞、不適用時，應從速修繕或告示停止使

用。 

2.(待)修繕期間應將設施封閉或圍隔，並加上明顯標示和警

告，待修繕後，再開放或恢復使用。 

 

1.學校建築應定期維修保養，除保護校舍的使用安全及耐用外

並能兼具美化環境以及強調建築的特性與功能。 

2.對於校舍建築地基的強固、屋頂的防漏、外牆的油漆、欄杆、

樓梯、走廊以及地面的維護，須(不)定期進行之。 

3.學校建築物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定期委託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檢結果

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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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校舍安全檢核表 

檢核日期：ˍˍˍˍˍˍ年ˍˍˍˍˍˍ月ˍˍˍˍˍˍ日 

項次 項目 安全檢核應注意要點 查核結果 建議處置方式 

1 

一般 
事項 

校舍興建、修繕時，應設置安
全圍籬及警告標示以維安全 

否 
是 

 

2 
確實執行各項公共設施定期檢
查、保養、維護 

否 
是 

 

3 
逃生與疏散路線是否堆積雜物
影響通行 

否 
是 

 

4 
危險物品儲放及管理是否符合
安全 

否 
是 

 

5 
電源線路開關是否有裸露及不
正常使用狀況 

否 
是 

 

6 
各類門鎖是否故障損壞，電動
門（鐵捲門）啟動時是否有警
示管理 

否 
是 

 

7 
消防 
設備 

警報及照明設施是否正常良好 
否 
是 

 

8 
滅火器及消防箱（栓）相關設
備是否正常良好 

否 
是 

 

9 
校舍
建物
外觀 

是否移位、傾斜、下陷 
否 
是(拍照存查，建議
專業人員訪視處理) 

 

外牆磁磚(混凝土)是否剝落或
有滲漏水現象 

否 
是(限期改善) 

 

10 

伸縮
縫或
建築
物間
隔 

寬度是否明顯改變 

否 
是，寬度變小或碰
撞，裝修材脫落(拍
照存查，建議專業
人員訪視處理) 

是，寬度變大，伸
縮縫脫離(拍照存
查，建議專業人員
訪視處理) 

 

11 
地下
室 

樑、樓版、牆壁是否有滲漏水
現象 

否 
是(限期改善) 

 

12 

樑
柱、牆
壁、樓
地版
(含一
樓地
版) 

是否有裂縫 

否 
是，既有裂縫加長
加寬(拍照存查並註
明裂縫變化情形) 

是，但裂縫寬度小
於 0.4公厘(建議持
續檢視) 

是，且裂縫寬度大
於 0.4公厘(拍照存
查並註明裂縫寬
度，建議專業人員
訪視處理) 

 

混凝土保護層是否剝落 

否 
是，但無磚塊或鋼
筋外露(建議修復) 

是，且有磚塊或鋼
筋外露(拍照存查，

 

【案屬附件二】 



建議專業人員訪視
處理) 

是否有傾斜或穿透性開裂 
否 
是(拍照存查，建議
專業人員訪視處理) 

 

13 屋頂 

屋頂通道門是否變形 
否 
是(限期改善) 

 

屋頂防水層表面是否損壞(如長
雜草等) 

否 
是(限期改善) 

 

排水管道是否通暢 
是 
否(限期改善) 

 

女兒牆或欄杆是否損壞 
否 
是(限期改善) 

 

水塔是否有裂縫 

否 
是，但裂縫寬度小
於 0.4公厘(建議修復) 
是，且裂縫寬度大
於 0.4公厘(拍照存查
並註明裂縫寬度，建
議專業人員訪視處
理) 

 

水塔固定設施是否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鋼棚是否鏽蝕或螺栓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14 
建物 
附屬 
設備 

室內懸吊物(如天花板、燈具、
吊扇、影視設備等)之固定設施
是否鬆脫 

否 
是(限期改善) 

 

高度 1.5 公尺以上櫥櫃是否有
穩固之固定設施 

是 
否(限期改善) 

 

門窗玻璃是否變形 
否 
是(限期改善) 

 

樓梯扶手、護網與欄杆是否牢
固 

是 
否(限期改善) 

 

15 
水保
設施 

地基是否產生滑動、塌陷 
否 
是(限期改善) 

 

擋土牆、邊坡是否傾斜 
否 
是(註明傾斜角度) 

 

擋土牆是否有裂縫 
否 
是(註明裂縫尺寸及
變化情形) 

 

排水溝是否堵塞或破壞 
否 
是(限期改善) 

 

16 其他    

檢查結果 
補充說明 

及建議處置、因
應作為 

 



校舍安全 
檢核小組 

 

*拍照存查者須註明拍照日期、時間及位置，並列為本表格附件。 


